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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行健职业学院文件

沪行健〔2024〕71 号

关于印发《上海行健职业学院财务内部控制

制度》的通知

各部门：

现将审议通过的《上海行健职业学院财务内部控制制度》下

发给你们，请参照文件按规定执行。

附件：上海行健职业学院财务内部控制制度

上海行健职业学院

2024 年 10 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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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上海行健职业学院财务内部控制制度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促进内部控制建设，严格按财务规章制度处理会

计业务,各岗之间在相互配合,相互牵制的制约机制中开展工作,

保证经济业务的合法性和会计信息的可靠性，防止差错及弊端，

保护学校资产的安全、完整，根据财政部《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

制规范（试行）》的规定，结合学校财务管理需要，特制定本制

度。

第二条 财务内部控制制度是以事务分管为核心的自检查

系统，通过职责分工，各业务程序的适当安排，使各项业务活动

能自动地被其他业务流程人员查证核对。

第二章 财务内部控制制度的原则

第三条 财务内部控制制度的原则是职务分离、账款分离、

物账分离。

第四条 财务部门内部岗位的内部控制原则

（一）岗位分设原则。结合岗位说明书，遵循账款分离、票

章分离、账物分离、制单审核分离、审批经办分离等基本原则，

对各项会计业务的处理均须有审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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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定期轮岗原则。财务处应建立定期轮岗制度，明确不

具备轮岗条件的实行专项审计。

（三）亲属回避原则。单位主要负责人的直系亲属不得担任

财务处负责人，财务处负责人或主管人员的直系亲属不得担任本

单位的出纳。

第三章 财务内部控制的具体内容

第五条 实物牵制

实物牵制是指由两个以上人员共同掌管必要的实物工具，共

同完成一定程序的牵制，实现内部控制。

（一）票印保管

1.凡涉及货币资金业务的有关银行票据、发票、收据等与

印章应分开保管。

2.建立空白银行票据购买、领用、使用、登记、保管制度。

银行出纳按照序号顺序严格管理使用空白银行票据，开票时做好

登记。每天结帐后对银行票据的领用、使用、作废等情况进行核

查。作废银行票据由出纳人员加盖“作废”字样，月末装订，归

档保管。

3.预留银行印鉴名章由财务处负责人保管，并严格管理使

用。

4.财务专用章或发票专用章，由财务处负责人保管或指派

专人（须和法定代表人名章保管人分离）负责保管，并严格管理

使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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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出纳不得保管各开户银行预留的全套印鉴，应该由财务

处负责人、出纳人员和会计人员分别掌管；印鉴和密码不得向其

他部门或个人借用、泄漏。

6.专属保险柜密码与钥匙由专人负责保管，离开办公室时，

保管人应随身携带保险柜钥匙，在无人情况下不得将保险柜钥匙

与该保险柜存放在同一办公室。共用保险柜密码与钥匙需由两人

保管，一个人不能操作开启共用保险柜。

（二）网上银行的制单及复核数字证书和交易密码应由不同

人员分别保管。网上转账和其他交易时建立二级复核机制，由出

纳人员录入网银转账信息，由财务处负责人复核后方可付款。

（三）财务人员应当妥善保护好自己的个人印章，不得向其

他部门或个人借用。

（四）根据每个岗位的职责，做好各财务信息平台的权限设

置，用户应当保管好登录密码，并相互保密，在进入系统后，操

作人员不得离开，不能由其他财务人员代替登陆账务系统进行日

常财务工作。

第六条 人员牵制

（一）人员牵制是指不相容的职务要职责分离，对于一项经

济业务，要求由不同的人员共同分工负责，以达到相互牵制，互

相制约的目的。

（二）财务处应当建立并实行财务人员岗位责任制，明确财

务人员的工作权限和范围，做到以岗定责、职责分明、不越职权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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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互牵制，使经济活动各个环节都得到制约。

（三）财务处负责人不得兼任会计；出纳不得兼任收入、支

出、费用明细账和债权、债务账目的登记，以及会计复核和会计

档案管理工作；出纳不得办理未经校长审批的付款及报销。

（四）严格设置各岗位财务人员财务系统的权限，并不得随

意变更。财务系统中系统维护人员不得负责财务数据的录入工作，

财务数据录入人员不得进行复核操作，但可以进行数据查询工作；

财务复核人员不能进行数据的录入和数据的修改工作；系统维护

人员不得随意修改系统数据，其他操作人员不允许实施数据库操

作。

第七条 程序牵制

（一）程序牵制属事前控制，即按内部控制的原则进行程序

设置，并且要求所有的业务活动都要建立切实可行的办理程序。

（二）凡涉及货币资金、财务的收付结算等工作不得由一人

兼办，实行账款分管的原则。

（三）财务人员办理任何经济业务必须经过规定的程序审批，

未经审批的经济业务不得办理，对擅自办理的责任人，要追究经

济和法律责任。

（四）核算会计和复核人员应该岗位分设。重大会计事项和

非常规交易的账务处理需经财务处负责人审核。

（五）各种会计资料未经学校负责人、财务处负责人审批，

任何人不得擅自报送或对外提供；保管期满的会计档案资料销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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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，按照会计档案管理办法要求执行。

（六）财务处应加强会计档案的管理，按照规定及时移送档

案室，查询原始凭证需得到审批并登记，由财务处专人负责查询，

确保会计资料完整性。

（七）财务处应定期进行自我检查和控制的自我评估。

第八条 账簿记录牵制

（一）账簿记录牵制是指原始凭证与记账凭证、会计凭证与

账簿、账簿与账簿、账簿与会计报表之间核对的牵制。

（二）财务处负责人要定期对现金库存进行抽查、确保库存

现金与现金账相符。

第四章 附则

第九条 本制度由财务处负责解释。

第十条 本制度自印发之日起实施，原制度即行废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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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行健职业学院党政办公室 2024 年 10 月 22 日印发


